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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转发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
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省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邮政储蓄银行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贵阳分行，花旗银行贵阳分行，各城市商业银行：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银发〔2015〕279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资金池业务还应满足的其他条件

除《通知》外，跨国企业集团申请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完整规范的资金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

（二）成员企业未被纳入贵州省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二、结算银行应履行相应职责

（一）前期条件核准及资料真实性审核职责

结算银行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结算业务，应由各结算银行贵州省分行（股份制、外资银行贵阳分行或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总行）向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提交以下材料：

1.结算银行与主办企业签订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协议。2家（含）以上结算银行为同一跨国企业集团资金池办理结算的，协议中应明确每家结算银行的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额上限；主办企业应指定其中一家结算银行按照提交材料的要求办理备案。其他结算银行办理备案时，仅需向贵阳中心支行提供其与主办企业签订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协议。

2.主办企业办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申请，包括：境内外成员企业名单（含名称、注册地、股权结构、营业时间）；主办企业与成员企业签订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协议，或跨国企业集团出具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且各方均同意的证明材料。

3.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内成员企业所有者权益和营业收入统计表（附件2）、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外成员企业统计表（附件3）。

4.首次办理资金池业务的，应制定业务操作规程，规程可与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操作规程合并制定，也可单独制定，内容需明确责任分工、风险防控、信息报送等核心要素。

5.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数据和信息报送职责。

结算银行应于每月月初5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向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报送上月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资金归集统计表（附件4）。

结算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有关账户信息、业务信息以及跨境人民币收支信息。结算银行应按本通知要求，及时向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并按以下要求完成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信息报送：

1.涉外资金专用账户信息。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后，银行报送“涉外资金专用账户信息”，账户类型选择“E83 专户—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专用账户”。

2.本金。本金归类为“人民币跨境收入/支出信息”的“直接投资”明细。资金归集主体属于跨国公司境内子公司的，国际收支编码为“622021/622022”；资金归集主体为境内机构并在境外设有子公司的，国际收支编码为“621021/621022”；资金归集主体属于联属企业的，国际收支编码为“623021/623022”。交易附言注明“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3.利息。利息归类为“人民币跨境收入/支出信息”的“投资收益与经常转移”明细。境内子公司向境外母公司支付利息的，国际收支编码为“322021”；境内母公司向境外子公司支付利息的，国际收支编码为“322022”。境内母公司从境外子公司获得利息的，国际收支编码为“322021”；境内子公司从境外母公司获得利息的，国际收支编码为“322022”。资金归集主体属于联属企业的，利息的国际收支编码为“322023”。交易附言注明“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三）后续监督跟踪职责。

应按照人民银行有关文件精神，做好业务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核，监督该企业集团依法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四）变更备案职责。

主办企业、结算银行发生变更的，变更前后的主办企业、结算银行应在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报告变更情况，并按照按本通知有关规定更新备案材料。

结算银行应在变更跨国企业集团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额上限后10个工作日内填写《跨国企业集团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上限备案表》（附件5），与反映境内成员企业最近年度所有者权益的经审计报表、调整后的《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内成员企业所有者权益和营业收入统计表》一并报送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备案。2家（含）以上银行为同一跨国企业集团资金池办理结算、需调整净流入上限的，由主办企业之前指定的其中一家结算银行办理备案手续，其他结算银行向人民银行更新备案通知书。

三、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职责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负责辖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的初审，并出具《初审意见》报贵阳中心支行。贵阳中心支行依据备案材料及《初审意见》办理业务备案。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在结算银行提交完整的备案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手续，并为各家结算银行出具《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结算业务备案通知书》（附件6）。

四、其他事项

主办企业应认真审核成员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确保资料完整规范、真实有效，数据准确无误，确保交易行为及需求真实有效。

出于对数据真实性、一致性负责的考虑，所有备案材料均需加盖结算银行单位公章或企业单位公章。

附件：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银发〔2015〕279号）
2.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内成员企业所有者权益和营业收入统计表

3.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外成员企业统计表

4.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资金归集统计表

5.跨国企业集团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上限备案表

6.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结算业务备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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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内成员

企业所有者权益和营业收入统计表
	主办企业：              
	
	
	
	
	
	  单位：亿元

	序号
	境内成员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
	成立时间
	 上年度
营业收入 
	 上年度所有者权益 
	跨国企业集团持股比例(％)
	 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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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结算银行复核（盖章）：
	填报时间：
	
	


附件3
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外成员企业名单

	主办企业：              
	
	
	
	单位：亿元
	

	序号
	境外成员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
	成立时间
	 上年度营业收入 
	跨国企业集团
持股比例（％）
	 备注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结算银行复核（盖章）：
	填报时间：
	


附件4

跨国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资金归集统计表
	企业集团名称：              
	
	
	
	
	
	  单位：亿元
	

	序号
	主办企业
	结算银行
	人民币专用
存款账户
	归集时间
	归集金额
	 资金归集方向 
	 境外收/付款人名称 
	 境外收/付款人国家（地区） 
	 备注 

	　
	　
	　
	　
	　
	　
	　
	　
	　
	　

	　
	　
	　
	　
	　
	　
	　
	　
	　
	　

	　
	　
	　
	　
	　
	　
	　
	　
	　
	　

	　
	　
	　
	　
	　
	　
	　
	　
	　
	　

	　
	　
	　
	　
	　
	　
	　
	　
	　
	　

	　
	　
	　
	　
	　
	　
	　
	　
	　
	　

	　
	　
	　
	　
	　
	　
	　
	　
	　
	　

	　
	　
	　
	　
	　
	　
	　
	　
	　
	　

	　
	　
	　
	　
	　
	　
	　
	　
	　
	　

	合计
	　
	　
	　
	　
	　
	　
	　
	　
	　

	注：资金归集方向为收款、付款。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结算银行复核（盖章）：
	
	填报时间：
	


附件5

跨国企业集团调整跨境双向人民币

资金池净流入上限备案表

备案银行：XX银行（盖章）                   单位：亿元人民币

	主办企业
	

	调整时间
	年    月    日

	调增/调减
	调整（    ）调减（   ）

	调整金额（+/-）
	

	净流入上限调整前

	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
	

	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上限
	

	净流入上限调整后

	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
	

	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上限
	


注：跨境人民币资金净流入额上限=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宏观审慎政策系数（该系数初始值为0.5，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信贷调控等的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附件6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备案通知书
                                                  编号：

XX行：

你行报送的《关于XX公司开办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报告》收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4〕324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银发〔2015〕279号）等规定，对你行申请由XX分支行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予以备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主办企业及成员企业
XX公司可作为主办企业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境内成员企业包括...，境外成员企业包括...。

二、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限额

XX公司境内成员企业上年度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益为XX亿元人民币，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净流入额上限为XX亿元人民币。

三、账户及资金管理

XX分支行可作为结算银行为XX公司开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专门用于经备案的境内外非金融成员企业之间的跨境人民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账户内资金按单位存款利率执行。不得投资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品以及非自用房地产，不得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和向非该企业集团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成员企业发放委托贷款。若该企业集团主办企业发生变更，你行应协同变更前后的主办企业在十个工作日内向我分行报告变更情况，并更新备案资料。
四、审核和信息报送职责

你行应按照人民银行有关文件精神，做好业务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核，监督该企业集团依法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并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银行及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报送涉外资金专用账户、业务信息以及跨境资金收支等有关信息。执行中如遇问题，应及时向我行反馈。
XX分支行可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凭本通知书自    年   月   日起为XX公司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二份，分别由备案银行和人民银行留存。
	

	内部发送：
	办公室、货币信贷处、法律事务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支付结算处、国际收支处、外汇管理处。

	联 系 人：
	孔艳彦
	联系电话：0851-85650967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5年10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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